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7號
10樓

承辦人：胡芷瑜
電話：(02)2718-1234 分機5220
傳真：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元證字第11500019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公司「115年度校園深耕計畫」受理申請事宜，請惠
予協助宣傳週知，至紉公誼，請查照。

說明：
一、為促進產學合作交流，本公司辦理『115年度元大證券校園
深耕計畫』，計畫涵蓋在學實習及社團活動贊助等內容，
相關說明如下，懇請貴校惠予公告週知。

二、本公司提供多元在學實習機會，幫助學生提前瞭解金融實
務作業，培養專業金融人才，實習期間表現優秀者，可提
前取得正式任用資格，詳細實習職務資訊及報名方式請見
附件一。

三、為響應金融知識普及、培育青年學子建立正確理財投資觀
念，本公司辦理「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計畫」，受理財
金相關主題之活動贊助申請，經本公司審核通過予以經費
或相關資源贊助，詳細作業辦法及申請資料請見附件二。

四、如對本計畫有相關疑問，歡迎洽詢元大證券人力資源部，
電話：02-2718-1234，胡小姐(分機5220)，或黃先生(分機
5202)。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臺北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元智大
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真理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亞洲大
學、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長榮大學、南華大學、南臺
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國立東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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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逢甲大學、朝陽科
技大學、義守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實踐大學、銘傳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靜宜大學、龍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大葉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中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大同大學、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
人中華科技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
東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
院、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
修平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開南大
學、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副本：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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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辦法 

一、本計畫宗旨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共同響應金管會金融知識普及計畫，贊助國內大專院

校系所與社團，舉辦金融知識宣導或資本市場等相關研討競賽活動，鼓勵大專院校同學培養

金融知識素養、建立正確理財投資觀念。 

本公司邀請全國大專院校學子們，針對三大主題「金融知識校園扎根、青年投資理財推廣、

數位金融科技應用」提出相關的具體活動，歡迎踴躍申請，本公司將審核活動企劃內容予以

適當之經費贊助。 

二、贊助活動主題 

申請贊助之活動須以「金融知識校園扎根」、「投資新手學理財」或「數位金融科技應用」

等三大主題，作為活動規劃設計之核心。 

三、贊助申請說明 

（一）、 申請資格： 

1. 國內各大專院校正式核准成立之學生社團、系學會組織團體等。 

2. 申請人需為社團或學會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授權之代表人。 

3. 每社團或系所學會每年度以申請乙次為限；每校每年累計贊助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伍

萬元。 

4. 跨校系或跨社團舉辦之共同活動，由一代表單位提出申請。 

（二）、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26年 10月 31日止(如有額滿，將提前終止)，請於活動舉

行前二個月提出申請。 

（三）、申請方式：請備妥下列應檢附資料後，將相關申請資料寄送至本公司(104台北市南

京東路二段 77號 10樓人力資源部 胡小姐收)，並同時以電子郵寄方式寄至本公司

指定信箱(recruit.brk@yuanta.com)；相關申請文件恕不退還。  

（四）、 申請文件資料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大專院校社團贊助申請表」（附件一） 

2. 「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附件二，主要聯絡人需列印親簽回傳） 

3. 活動企劃書，需包含以下項目內容： 

◼ 社團組織簡介（應含社團成立歷史、成員組成、平時主要活動） 

◼ 贊助申請活動名稱及目的（應含活動對象說明等） 

◼ 活動內容與經費概算（應含活動流程與獲得贊助後之金流使用說明） 

◼ 宣傳方式（應羅列社群媒體平台、宣傳活動內容、後台數據截圖） 

◼ 活動效益（應含預期參加人數與本公司贊助效益及過去成果（如有）） 

mailto:recruit.brk@yuan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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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倘申請未符合前開資格、時間、方式，或有資料填寫不實、不全之情況，均不予受

理。 

（六）、本公司保有審核之權利，經審核通過之贊助案，須配合本公司之贊助宣傳要求；另

本公司得於本贊助計畫相關宣傳活動時，使用所提供之資料，本公司不另行通知及

支付授權金或報酬。 

四、贊助金額及審核標準 

（一）、經審核通過者，每申請案之贊助金額以新臺幣貳萬元為上限。 

（二）、除經費贊助外，針對活動涵蓋「投資理財入門」、「掌握股市動向神器：用『投資

先生』輕鬆學理財」、「衍生性商品入門」、「金融業的職涯發展」等主題，可額

外申請本公司企業講師資源贊助。 

（三）、本公司審核採先申請先審核之方式；申請審核標準視該活動企劃內容是否具體陳述

活動目的，並符合本公司贊助辦法所列之主題及活動對象，活動執行方式是否明確

可行，並能確實給予活動對象產生助益，且經費編列符合實際合理需求。 

（四）、本公司將於資料書面文件收件後 15 個工作日內(不含假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將審

核結果通知活動聯絡人。 

五、贊助配合事項 

（一）、經審核通過之贊助案，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成果結案報告」(包括但不限

於活動成果、活動執行照片、本公司之贊助宣傳照片等)、「捐款收據正本」及「學

校收款帳戶」，本公司始進行撥款作業。 

（二）、贊助活動辦理時，需將「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全銜，於各項相關計劃資料及宣

傳品中列名為「贊助單位」，於活動成果結案報告中提供相關照片以玆證明。 

（三）、活動宣傳管道須包含透過社群媒體宣傳，其中除須列名本公司為贊助單位以外，並

於宣傳貼文中標註本公司官方社群服務帳號（FB/YouTube/IG 等），拍照/截圖存

證後，於活動成果結案報告中提供相關照片/截圖電子檔以玆證明。 

（四）、活動辦理時，針對活動參與人實施「元大證券-理財新鮮人問卷調查」，於活動成果

結案報告中提供相關照片以玆證明。 

（五）、本公司對於活動贊助通過與否保有最終核准權利。 

六、注意事項 

（一）、申請案所提出之著作如有抄襲或違反著作權等侵害智慧財產權事宜，相關法律責任

由申請人自行承擔，概與本公司無涉，申請人除應返還本公司已撥付之贊助金額，

並應賠償本公司之損失或損害。 

（二）、於申請本贊助計畫時，即視為同意本活動贊助辦法之規範，如有違反本贊助辦法及

法令之行為，本公司將取消其受贊助之資格，並對於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法

律權利。 

（三）、本公司保有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本贊助計畫之權利，毋須另行作出解釋或通知。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申請表 

學校  系別/社團名稱  

校址  

主要聯絡人 

（申請人） 
 聯絡地址  

科系/年級  e-mail  

行動電話  
您是否願意收到 

本公司徵才相關訊息? 
□ 願意   □ 不願意 

第二聯絡人  聯絡地址  

科系/年級  e-mail  

行動電話  
您是否願意收到 

本公司徵才相關訊息? 
□ 願意   □ 不願意 

申請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目標對象及 

預計參與人數 
 

活動工作人員人數  

其它參與機關團體  

申請贊助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元大 

企業講師資源 

□ 無； 

□ 主講議題：                   ／預計日期時間：             。 

預期效益  

預計列名贊助單位 

(本公司)之版面 

□ Facebook社團或個人專頁貼文 □ Instagram社團或個人專頁貼文 

□學員手冊 □文宣海報 □旗幟 □T-shirt □背板 □網站 □DM 

□其他網路宣傳圖文 □其他：______________ 

□ 我已詳閱、了解並同意遵守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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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隱私權聲明書 

 

本人茲聲明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本

書面將下述事項明確告知，並取得本人之同意：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申請（下稱本專案）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地址、電話等，其他詳如申請表內容。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 

（一）、 期間：本專案之有效期間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貴公司及貴公司相關經辦作業人員。 

（三）、地區：貴公司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四、 本人得依法令及貴公司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下列權利：  

（一）、 得向貴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貴公司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貴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貴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貴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本人請求為之。 

五、 本人知悉並瞭解，如未依貴公司之指示提供個人資料，貴公司將無法辦理特定目的事項。 

六、 本人聲明事項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貴公司權益受損，應依法負責。 

 

此致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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